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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王姿勻
電話：02-77367485
電子信箱：e-j261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6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國字第11300505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、宣傳海報 (A09030000E_1130050581_senddoc1_1_Attach1.pdf、

A09030000E_1130050581_senddoc1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「113年跨領域課

程優化與實踐」實施計畫與宣傳海報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3年4月16日師大教創中字第

113101127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係透過推動「跨領域課程優化與實踐共備社

群」，協助各地方政府培育具備跨領域創新能力之教學人

才，並支持學校發展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，培力教師運用

人工智慧工具，以優化課程設計與教學品質，建構在地化

課程推動網絡，強化學生因應未來挑戰的素養力。

三、本計畫辦理資訊臚列如下：

(一)參與對象：以學校為單位，招募國民中學及小學教師組

成「跨領域課程優化與實踐共備社群」參與培力；另將

優先錄取由地方政府推薦，核定補助活化教學與多元學

習計畫之協作學校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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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兩階段課程：

１、第一階段：「培力共備階段」（期程：113年9月至12

月），5門實體工作坊（共計30小時），由本專案各學

習領域專家，引導學員學習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設計

及 AI導入課程設計知能。

２、第二階段：「教學實踐階段」（期程：114年1月至6 

月），完成第一階段之社群，依自身需求選擇是否參

與第二階段，本階段將媒合各學習領域專家每月一次

入校諮詢服務，並請社群轉化第一階段課程於114年上

半年度實踐。

(三)地點：Tspace 教師空間（100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

段9號9樓之1）。

四、報名資訊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3年6月28日（星期五）下午4時

止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（表單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

/unuqC9X5q8T94PMw9）。

(三)錄取通知：計畫團隊將於113年8月30日（星期五）前發

函予錄取教師及所屬縣市政府教育局（處），並同步以

電子郵件通知錄取結果。

五、有關本計畫培訓規劃，請參閱附件；如有相關疑義，請逕

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潘小姐電話：

(02)7749-3676，電子信箱：tspace2021@gmail.com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本署國中小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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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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